宁德市图书馆关于开展2026年“你选书 我买单”读者荐购图书采购项目公告

为了贯彻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确保采购活动依法规范、公开透明、高质高效实施，宁德市图书馆拟向社会公开征集2026年“你选书 我买单”读者荐购图书采购项目供应商，本项目通过比选的方式确定一家服务优质高效的供应商，欢迎符合要求的公司参加本次比选。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项目采购内容及预算
	采购内容
	预算金额（人民币）
	中标人数量
	服务期

	图书1批（包含采编数据加工及加工
材料费用）
	40000.00元
	1家
	以采购人通知为准


二、总体要求
（一）供应商应对所有的采购内容进行报价，不允许只对部分内容进行报价。
（二）供应商在满足用户需求书各项要求的基础之上，可提供附设的优惠条件。
三、主要技术与后期保障等相关要求
1.中标供应商须保证销售正版图书，注重意识形态维护，保护政治安全，体现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坚决抵制非法出版物和盗版书，特别是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版物。成交供应商应保证所供应图书的版本与进书来源合法，并对所供应图书的版本、知识产权、进货来源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盗版图书无论是否已作前期加工，成交供应商必须无条件负责退货。同时，采购人有权终止本轮供货合同。
2.图书报价说明
2.1本项目预算金额40000 元为采购实洋，合同执行价即为预算金额40000 元。
2.2本项目主要以“折扣率”作为评审依据，推荐最低投标折扣的为成交供应商。(例如:供应商A填写的投标折扣率为 90.00%,供应商B的填写的投标折扣率为 80%,则折扣率低的供应商 B为成交供应商,如果成交候选人出现并列相同的最低评审价,则需进行二次报价)。换算方式:投标折扣率=实洋/码洋x100%(折扣率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如折扣率 88.88%)。
2.3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40000元将全部用于图书采购，成交供应商以成交折扣率作为结算依据进行供货，图书采购价均以人民币进行结算。换算方式:实际采购图书码洋=40000元实洋/成交折扣率。
2.4本项目中的图书按季度分批次采购，其中于6月结束后将第一、二季度荐购图书合并为上半年采购约20000实洋的图书，8月结束后采购第三季度荐购图书约10000实洋，10月结束后采购第四季度荐购图书不超过图书采购预算价剩余的部分。
2.5本采购项目除采购图书外还应完成到馆图书的编目、加工等工作，包含但不仅限以下：拆包装、贴RFID电子标签、贴条形码、盖馆藏章、贴书标（书标需达到清晰整齐的要求），在书标与条形码上加贴保护膜，以及入库上架等，其准确率应保证在99%以上。图书封面外有护封的图书，应将护封与封面用双面胶粘贴牢固。著录书目数据（即CNMARC数据）前必须查重。到馆加工人员应严格按照采购人《宁德市图书馆馆藏资源著录规则》《宁德市图书馆中文图书加工细则》等规则，在宁德市图书馆专业人员指导、监督下进行图书验收、书目数据编目审校、馆藏排架号取号、入库上架等各项后续工作。
3.中标供应商应有专门、稳定、专业的联系人员和联系方式，便于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双方开展业务工作，及时处理紧急、特殊订单等，中标供应商如需更换联系人员，应以书面形式说明原因，并确定新的联系人员。
4.所有图书的品种及复本数量均由采购人决定，中标供应商不得自行搭配和追加非采购人确认订购的品种和复本数量的图书。对已到馆但品种、复本数量与订单不符、无论是否已作前期加工，中标供应商必须无条件负责退换。中标供应商提供货物前必须与采购人重新确认订单。
① 订单重复数据；
② 订单中复本量高出正常水平、定价太高以及书名和书号不符或有疑义的；
③ 实际书价与书目书价不符，书名、版次发生变化等；
④ 套书、丛书未订全。
5.对采购人发送的订单，中标供应商应积极组织采购，并及时将收到订单的供货情况反馈给采购人（包括征订批号；已发货种数、册数、码洋；不能到货图书清单等信息）。中标供应商对于采购人报订一个星期以上不能到货的，需说明不能到货原因，并尽快补充未到的图书。
6.满足读者推荐书目。所有书目均由采购人提供，中标供应商根据采购人提供的书目及时供货，报订书目及读者推荐书目的到馆率均不低于95%，到书率若低于95%，严重影响采购人采购任务，采购人可终止本轮供货合同。对于采购人错误报订的图书，以及由中标供应商提出经采购人确认无法采购到的图书可从采购人的供货订单中删除，不作为图书到馆率的基数。
7.随书提供的纸质清单须清晰、明了、有序，内容与电子发货清单一致，不得涂改。清单内容包括：征订号、出版社、书名、著者、单价、册数、ISBN号等。每包有小计，整批图书有合计（图书的种数、册数和金额）。
8. 中标供应商所提供的图书若有缺附件、缺页、散页、图文不清、倒装、污损等印刷和装帧等质量问题，均无条件予以退换。
9.若采购人误订图书，在未加盖馆藏章、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中标供应商应允许退货。
四、供应商资格
（一）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提供以下材料：
1.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2.提供2024年或2025年财务状况报告复印件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材料复印件；
3.提供近半年任意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纳税凭证）复印件，如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
4.提供近半年任意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缴费凭证）复印件，如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5.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6.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二）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三）应具有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四）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五、商务要求
（一）服务方式。
1.服务期：采购人指定日期。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付款条件和付款方式。
成交供应商在验收合格后30日内，经采购人确认无误后报账结算。凭以下有效文件原件由采购人支付货款：
1.合同；2.与服务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
六、报价要求及方式
[bookmark: _GoBack]（一）有意参加本次比选的公司，请于2026年6月4日下午17:30前向我单位提交纸质比选响应文件 (报价材料一式两份，用文件袋封装，上下封口处加盖公司骑缝章)。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庭路1号宁德市图书馆，联系人：吴老师；联系电话：0593-2716189。
（二）响应文件应包含：
本项目响应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须加盖单位公章，副本可采用正本的复印件。
1.资格审查文件（供应商符合“四、供应商资格”的证明材料）；
2.服务方案；
3.报价（含税）。
 七、评审办法
（一）资格预审。我单位组成比选小组，按要求对参与报价的供应商进行资格预审。主要对其提交的有关资格证明文件，包括基本资格审查和专业资格审查等进行审查。
（二）在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的前提下，我单位组织的比选小组将以最低折扣率的供应商作为成交供应商。
   八、报价文件格式
报价一览表

项目名称：宁德市图书馆2026年“你选书 我买单”读者荐购图书采购项目
折扣率（实洋/码洋×100%）：



投标人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